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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上交所在其官网发布了《证券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对2008年发布的《证券异

常交易实时监控指引》作出全面修订。

  上交所有关负责人介绍，《指引》发布已经5年多，上交所先后针对加强新股上市初期交

易监管和风险警示板股票交易监管等发布了一些补充规定。同时，近年来一些新型的证券

违法违规交易行为频频出现，亟需对现有的市场监控规则予以完善。为适应市场发展需

要，及时清理、整合业务规则，上交所在《指引》的基础上制定了《细则》。

  与《指引》相比，新发布的《细则》内容上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增加了债券交易盘中临时停牌的规定。目前上交所债券交易无价格涨跌幅限制，由于

部分债券流动性不足，债券交易价格异动事件时有发生，引发债券指数大幅波动。针对上

述情况，《细则》增加了上交所在债券交易价格异常波动时采取“盘中临时停牌”措施的规

定。

  二是整合了现行业务规则中与证券异常交易监管相关的内容。具体包括：

  第一，关于盘中临时停牌。《细则》除增加了债券交易盘中临时停牌的规定外，还将无价

格涨跌幅限制的股票（含新股、增发、恢复上市、重新上市首日）的盘中临时停牌、有价

格涨跌幅限制的风险警示股票的盘中临时停牌等规定一并整合了进来。

  第二，关于自律监管措施。为了加强对新股上市初期交易的监管，上交所12月13日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股上市初期交易监管的通知》，增加了“盘中暂停证券账户当日交易”的

监管措施，此次修订将该措施及其他业务规则中规定的一些监管措施整合了进来。

  第三，关于股票停牌核查。题材股的炒作一直是监管中的突出问题，实践中采取了要求上

市公司停牌核查的做法。此次修订，明确规定“有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股票一段时期内的涨跌

幅偏离同期可比指数涨跌幅较大，且上市公司未有重大事项公告的”，上交所可以要求上市

公司进行停牌核查，相关上市公司应当对公司信息披露的情况和相关市场传言等进行核

查，并及时将核查情况向市场公告。

  三是完善了证券异常交易行为的规定。一方面，近年来，信息技术在证券业的应用更加深

入（如“程序化交易”），一些新型的证券交易违法违规行为开始出现，现行业务规则还缺乏

有针对性的规定，需要做出增补。另一方面，现行业务规则关于证券异常交易行为的规

定，存在一些交叉、重叠的问题，为增强规则的清晰性和统一性，此次修订也对相关条文



进行了整合与完善。

  上交所有关负责人表示，上交所将严格执行《细则》的规定，严密监控各种异常交易，严

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证券市场秩序，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